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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急响应措施
　　（一）Ⅲ级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建议儿童及患有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及其他慢性病等易感师生避免户外活动;其他师生减少户外活动。
　　2.教学调整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减少学生体育课，停止课间操、运动会等大型户外活动。
　　3.其他措施：加强学生防尘和个人卫生习惯的教育培养；做好因空气重污染对师生身体造成影响的观察了解，并作好相应的工作准备；校园内加大保洁频次，减少扬尘污染；校园内各类工地、料场、堆场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做好洒水降尘工作；校园内尽量减少土石方开挖、路面整修、绿化种植、房屋拆除等作业；建议师生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二）Ⅱ级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建议儿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特异体质及其他慢性病等易感师生停止户外活动；其他师生应避免户外活动，外出时佩戴口罩。
　　2.教学调整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停止学生户外集体活动。
　　3.其他措施：加强对学生防尘和个人卫生习惯的教育培养；做好因空气重污染对师生身体造成影响的观察了解，并作好相应的工作准备；校园内加大保洁频次，加大洒水降尘力度，减少扬尘污染；校园内各类工地、料场、堆场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做好洒水降尘工作；校园内停止土石方开挖、路面整修、绿化种植、房屋拆除等作业；建议师生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Ⅰ级响应应急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建议儿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特异体质及其他慢性病等易感师生应停止室外活动；其他师生应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佩戴口罩。
　　2.教学调整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
　　3.其他措施：加强对学生生态环境教育、应对空气重污染防御措施教育，并通过学生向家长传递相关信息；做好因空气重污染对师生身体造成影响的观察了解，采取一切必要的治污减霾措施，做好师生相应的防护工作；校园内开展大冲洗活动，加大保洁频次，加大洒水降尘力度，减少扬尘污染；校园内各类工地、料场、堆场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做好洒水降尘工作；校园内禁止土石方开挖、路面整修、绿化种植、房屋拆除等作业；建议师生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二、保障措施
　　（一）成立未央区教育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责统一协调全区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空气重污染应急处置工作，并对各学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学校、幼儿园成立相应机构，各学校校长负责本校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工作，指定专人负责空气重污染预警和应急响应信息的查收和处置工作。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有效落实应急措施的，将通过相关程序，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二）分级建立各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信息网络和短信平台，及时公布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和教育系统应急措施，及时向家长和社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馈应急预案实施情况，强化信息公开。
　　（三）组织制定各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区教育局备案。加强“关于雾霾危害防护知识”专题宣传教育工作，努力降低因重污染天气对学生学习和身体的不利影响，确保学校课程计划的落实完成。
（四）各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幼儿园在应急响应期间，确保主管领导、主要部门负责人、专职联络人24小时通讯畅通，做到准备充分、信息通畅。
